附件

崇明区教育系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全面、稳妥、有序推进实施教育系统新冠病毒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本系统人员接种率，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上海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和《上海市崇明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结合本系统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本系统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分步实施、应种尽种，条块结合、以块托底，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实施。

二、接种对象和进度安排

2021年4月底前,基本完成教育系统内18-59周岁就业年龄段教职工两剂次疫苗接种。 

三、接种场所

崇明工业园区临时接种点（城桥镇西引路788号）

四、经费保障

新冠疫苗实施免费接种，不向个人和单位收取费用。

五、实施步骤

（一）发动排摸

各基层单位组织开展人员宣传发动、政策解答；落实专人负责，开展单位人员摸底登记。

3月18日之前，各单位完成目前未接种的所有在编、非在编教职工的排摸登记,并把排摸到的数据填报至群内“腾讯文档”。在做好排摸的基础上，通过“健康云”新冠疫苗预约管理平台完成注册单位账户、组织填报个人信息和接种意愿等程序（操作程序见附件5），并做好疫苗接种准备。

教育局将根据各单位上报的数据，与区防控办对接，预约教育系统第二轮疫苗接种时间，组织好车辆，前往临时接种点进行现场接种，落实专人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和协调沟通。各单位也要落实好专人负责组织受种者按教育局指定的时间节点到达教育学院，乘坐统一车辆前往接种。除特殊情况外，教育系统在4月底前完成所有应种教职工的接种工作。

（二）现场接种流程

1.健康询问与筛查。现场工作人员对接种对象进行健康筛查，测温验码，对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做好登记，暂缓接种。

2.知情同意与登记。充分告知接种对象所种疫苗的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接种对象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附件2）方可接种。对因禁忌而不予接种者应做好登记。

3.接种实施和留观。实施接种前，严格做好“三查七对”和“一验证”，做到接种对象、接种凭证和疫苗信息相一致，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扫码接种；实施接种后，接种对象在留观区观察30分钟后方可离开。按压接种部位的棉签、棉球放在指定的回收容器内，不得随意丢弃或带离现场。

（三）不良反应监测处置

区级层面成立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处置专家指导组,做好疫苗接种后异常反应的调查处置。各单位要做好本单位教职工疫苗接种后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及时上报，由区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依法解决。如对调查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相关规定向医学会申请鉴定。

六、组织保障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崇明区教育系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班，局长总负责，分管局长具体负责，联络员、成员由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具体职能科室人员组成，成员单位为所有局属单位（附件1）。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做好本单位疫苗接种工作，强化工作衔接和信息沟通，做好宣传发动、摸底登记、信息上报等工作。各单位负责人协调落实接种工作相关事项，对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确保接种工作按照进度有序实施。

（三）相关信息报送。各单位开展排摸后，将排摸数据于3月18日前填入腾讯文档，完成第一剂和第二剂接种后，分别再填入对应的数据，区教育局汇总各单位疫苗接种情况后，报区防控办。

附件：1.崇明区教育系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班及职责

2.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样张）

3.新冠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宣传告知书（样张）

4.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口径

5.企事业单位健康云App操作流程(电子版)

6.各单位疫苗接种数据上报表(电子版)

附件1

崇明区教育系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班及职责

根据区防控办《上海市崇明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沪崇防控办〔2021〕2号）要求，在教育系统全面推进新冠病毒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在本系统顺利开展，决定成立崇明区教育系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班。具体如下：

总负责：龚耀飞  局长

负责人：陆  杰  副局长

联络员：蔡海萍  区医教结合办副主任

沈  薇  区托幼办副主任

成  员：秦晓沂  党政办主任

耿慧慧  中教科科长

        李启华  小教科负责人(跟岗)

        沈晓柳  托幼科四级主任科员

        黄  波  成职科科长

        徐  婷  人事科副科长(挂职)

        龚  俊  计财科副科长

成员单位：各局属单位

具体工作中落实好以下职责: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落实专人负责，明确人员职责，落实受种对象排摸、咨询解释、现场组织等工作；协助专业人员开展接种不良反应报告和处置。

2.开展人员排摸：根据区防控办工作要求，做好本单位受种对象排摸报送。

3.落实实名注册登记：对确定有意愿受种人员（以下简称受种者），由各单位落实专人负责，通过在“健康云”新冠疫苗预约管理平台上注册单位账户、组织填报个人真实信息和接种意愿等，及时掌握了解单位人员摸底登记情况。

4.发放告知书：提前向受种者下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接种知情同意书》，参照工作口径对受种者提出的常规问题进行解答和宣教。

5.督促受种者进行自主健康监测：督促受种者提前阅读并由本人签署《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接种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前应开展自主健康监测，如有不适，应暂缓接种。

6.统一安排接种：各单位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接种具体工作；接种当天落实人员负责集结、防疫措施等工作，组织受种者按教育局安排的时间节点准时到达教育学院乘坐统一车辆前往接种，做到接种工作有序精准。

7.落实防疫措施：核对受种者人员身份，并满足“随申码”绿色、携带本人身份证和签署同意的知情同意书、体温<37.3℃三个条件，复核无误后方能前往临时接种点。督促受种者接种点全程佩戴口罩。

8.信息报送：各单位落实专人负责信息报送。

附件2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所属机构名称：__________

（2021年2月版）

【疾病简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人群普遍易感的新发传染病。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常见发热、乏力、干咳等临床表现。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重症感染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甚至死亡。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全球，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推荐受种者】本次接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接种对象为18岁及以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髙风险人群。对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前，需结合老年人健康状况和暴露风险以及疫苗适用人群等情况，评估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接种程序和途径】共接种2剂，两剂间隔至少14天（以具体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接种途径是肌肉注射，最佳部位为上臂外侧三角肌。

【疫苗】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每次剂量为0.5ml。

【不良反应】

接种后可能出现疼痛、红晕、肿胀、硬结、瘙痒等接种部位不良反应;以及头痛、发热、疲劳/乏力、肌肉痛、咳嗽、恶心、头晕、厌食、呕吐等全身反应。以轻度反应为主，一般不需处理。

以具体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禁忌】根据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以下人群暂不列入本次接种范围：

1.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热者;

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

以具体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注意事项】

接种后应在接种单位的留观区域留观30分钟。

注射过免疫球蛋白者，应间隔1个月以上再接种本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

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100%o少数人接种后未产生保护力，或者仍然发病，与疫苗本身特性和受种者个人体有关。若本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与说明书或使用说明发生冲突的，以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为准。

***请明确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年龄V18岁
	是口否口

	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是口否口

	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热
	是口否口

	4.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是口否口

	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
	是口否口

	6.1个月内注射过免疫球蛋白
	是口否口


受种方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同意）接种请在下方签名:


受种方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不同意）接种请在下方签名：
接种对象姓名（正楷字体）：
接种对象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告知书

（样张，供参考使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人群普遍易感的新发传染病。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常见发热、乏力、干咳等临床表现。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重症感染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甚至死亡。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全球，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接种新冠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控制手段。目前国内研发的新冠疫苗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本市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组织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目前适种对象为年龄范围18-59周岁人群。边境口岸、海关、移民、国际交通、医疗卫生以及出国人员等感染高风险人群，公安、消防、应急、交通、物流、邮政快递、养老、精神卫生福利、环卫、殡葬、救助管理、市场监管、新闻媒体、社区工作者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者等维持社会基本运行人群，水、电、气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关键岗位职业人群、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等感染和疾病传播风险高的重点人群建议及早接种。

目前使用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每次剂量为0.5ml。共接种2剂，两剂间隔至少14天（以具体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接种途径是肌肉注射。

根据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以下人群暂缓接种：

1.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尊麻疹、皮肤湿疹、呼吸困难、血管神经性水肿或腹痛）；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热者；4.妊娠期妇女；5.有惊厥、癫痫、脑病或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为准）。

您可拨打12320上海卫生健康热线咨询新冠疫苗接种有关事宜。

我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本人（愿意/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签字：_________日期：_____年__月__日

注：不愿意接种者，原则上间隔三个月后再次安排预约接种。

附件4

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口径

1.本次接种上海市使用的是什么疫苗？

目前本市使用的是国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系通过化学等方法使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同时保留能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活性而制备成的疫苗。灭活疫苗的优势是传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式，属于成熟、可靠、经典的疫苗 研发手段。研发平台成熟、生产工艺稳定、质量标准可控、保护效果良好，研发速度快，且易于规模化生产，具有国际通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判标准。

目前，其他研发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正陆续上市，后续接种疫苗产品将根据疫苗上市情况及时调整。

2.新冠疫苗接种打几针？接种部位？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目前推荐基础免疫程序为2针，期间至少间隔14天，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肌。不同疫苗产品的接种程序和接种部位有所不同，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随意调整免疫程序可能影响安全性、免疫应答效果和免疫持久性。

3.接种对象有哪些情况应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阶段，以下情况建议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1）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 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热者；

（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

具体以疫苗说明书为准。

4.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慢性胃炎等慢性疾病能否接种新冠疫苗？

慢性疾病如果通过治疗处于控制稳定的状态，如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控制稳定，慢性胃炎处于非发作期，可以接种；如相关指标控制不稳，或处于急性发作期，则建议暂缓接种。

5.过敏体质或正在发过敏性皮肤疾病（如尊麻疹）的是否可接种新冠疫苗？

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或处于过敏性疾病发作期，建议暂缓接种。

6.近期接种过HPV疫苗、狂犬疫苗、带状疱疹等疫苗的人员能否接种新冠疫苗？

由于新冠疫苗为新上市疫苗，目前尚无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后免疫原性与安全性的相关研究报道。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7.新冠疫苗接种是否安全有效？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分别于2020年12月30日、2021年2月5日和2021年2月 25日附条件获批上市。康希诺生物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于2021年2月25日附条件获批上市。上述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按流程经过验证。

8.接种新冠疫苗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应注意并配合做好以下事项：

接种前，应提前了解新冠疾病、新冠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

接种时，需携带相关证件（如：身份证等），并做好个人防护，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 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接种后，需现场留观30分钟；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如发生怀疑由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单位，必要时及时就医。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 既往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尽量不饮酒、不进食辛辣刺激 或海鲜类食物，建议清淡饮食、多喝水，适当休息。

9.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有哪些不良反应？

从前期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和使用时收集到的信息, 新冠疫苗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类似。主要为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疼痛等，也有发热、乏力、恶心、头疼、肌肉酸痛等。

10.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后多久可以产生抗体？

根据现有临床研究数据，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大约两周后，接种人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11.新冠疫苗保护效果可以维持多久？

新冠疫苗属于新研发并投入使用的疫苗，需要大规模接种 之后的持续监测和相关研究，以积累更多的科学证据，评估新冠疫苗的保护持久性。免疫持久性仍在持续观察中，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完成全程接种后，暂不需要进行补种。

12.疫苗对病毒变异或其他国家毒株是否有效？

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疫苗失效。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研究机构、疫苗生产企业等都在密切关注新冠病毒变异情况, 也在开展相关研究，这将为后续疫苗的研发及应用提供预警和科学分析依据。

13.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会导致核酸检测阳性吗？

不会。本市使用的疫苗为灭活疫苗，是一种“被杀死”的病原微生物，已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故接种后不会导致核酸检测阳性。

14.新冠疫苗接种后还需做核酸检测吗？接种凭证能否替代核酸检测报告？

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100%,必要时仍应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

15.哺乳期和妊娠期女性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虽然目前没有哺乳期和妊娠期女性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健康风险的证据，但是基于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要求，目前没有足够的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接种后的安全性数据，因此暂不建议接种。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16.个人可以将新冠疫苗带给海外的同事接种吗？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出入境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个人不得私自携带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出境，否则，可能面临违反境内外法律等风险。

17.接种新冠疫苗后是否就不会得病？

新冠疫苗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但需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100%。少数人接种后未产生保护力，或者仍然发病，与疫苗本身特性和受种者个人体质均有关。

18.接种新冠疫苗后感冒发烧了是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偶合症。所谓偶合症，是指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巧合发病。偶合症不是由疫苗的固有性质引起的，即偶合症的发生与疫苗本身无因果关联。

19.接种完疫苗感觉头晕、胸闷、气促是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心因性反应。心因性反应指在接种疫苗后，因受种者心理因素发生的反应，主要是接种疫苗时的心理压力、焦虑等所致，无器质性损害，与疫苗无关。有的是“晕针”样表现，有的是“癔症”样表现。群体性预防接种活动时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

20.因私出国学习、工作人员的新冠疫苗接种费用如何支付？

针对本市因私出国工作、学习人员，将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免费提供新冠疫苗预约接种服务。

21.因私出国学习、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的具体登记、预约和接种步骤？

①线上登记预约

a.关注“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或下载并注册健康云APP。

b.进入“新冠疫苗接种服务”专区，点击【立即登记】。

c.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出国人员个人登记承诺书”，并确认提交。

d.填写接种对象信息，并选择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区的接种门诊。

e.登记成功后，可在【登记预约记录】中查看登记记录，并预约接种。

f.在登记预约记录中，点击【预约第一针】，选择预约日期和时段后确认预约信息，完成预约（在完成第一针接种后，可预约第二针）。

②现场接种准备

a.出示登记详情记录，携带护照、有效签证（护照和签证原件，以及护照资料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赴目的地的机票出票证明和在沪居住的有效证明（如：身份证、居住证或户口本等）按时前往选定的接种门诊现场复核后进行接种。

b.进入“新冠疫苗接种服务”专区，点击【接种条码】，在预约日期时段前往接种现场时出示。

登记、预约操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健康云”客服电话4009216519咨询。

22.接种后有相关证明吗？

全程接种完成后可获得纸质的中英文接种凭证。同时，可关注“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健康云”APP、随申办等，查询本人的电子预防接种记录。

23.不同厂家的新冠疫苗，可以替代接种吗？

目前尚无关于不同厂家或不同种类新冠疫苗可以替代接种的证据。如无特殊情况建议现阶段使用同一厂家的同品种疫苗完成接种。

24.新冠疫苗在人体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接种疫苗后，人体会产生保护性抗体，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产生细胞免疫，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人体就有了对抗疾病的免疫力。一旦有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疫苗产生的抗体、细胞免疫释放的细胞因子就能识别、中和或杀灭病毒，而免疫记忆也很快调动免疫系统发挥作用，让病毒无法在体内持续增殖，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25.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是否还需要接种新冠疫苗？

对于曾确诊过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暂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对于没有明确感染新冠病毒或患过新冠肺炎，符合接种条件者均可接种疫苗。

26.新冠疫苗是否会像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

新冠疫苗是否会像流感疫苗一样每年接种，需要继续针对病毒变异对疫苗接种效果的影响和疫苗的保护持久性等方面开展研究。

27.目前阶段职业人群如何预约接种？

职业人群所在单位可通过“健康云”新冠疫苗预约管理平台上注册单位账户，生成机构二维码，组织单位职工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和接种意愿。有意愿接种的对象做好登记，并根据后续预约安排进行疫苗接种。

接种对象姓名（正楷字体）：         	         接种对象签字：


接种对象身份证号：   	                    产品厂家：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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